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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1)杭上商初字第85号
钟荣良：本院对原告徐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号

阮华林、沈建富、王金喜、王国仙、杭州怡康门窗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陈飞、林淑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飞、林淑虹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312号

叶春水：我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延安支行诉你上海长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分公
司、上海长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

第3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319号

陈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担
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
下商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73号
吴胜军：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鸿合盛视数字媒体技术有

限公司诉你方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223号

汪关根：本院对原告洪柏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
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91号

蒋立群：本院受理原告周雅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1367号

杭州林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任东盛：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六好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林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任东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提交全部证
据材料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409号

俞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周华东诉被告俞晓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富商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32号

沈海泓、许燚泷：本院受理原告孙增福诉被告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708号

黄兴国、王勤：本院受理原告吴梅生与被告黄兴国、王
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1年 10月 12日上午8点
30分在本院第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56号

吕军龙：本院受理原告胡洁与被告孙红灿、吕军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并定于2011
年9月1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360号

李岳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10月3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二楼审
判庭（富阳新南站西侧民主村直塘）开庭审理。如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361号

章立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二楼审
判庭（富阳新南站西侧民主村直塘）开庭审理。如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428号

陈峰、夏颖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阳支行诉被告陈峰、夏颖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
4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619号

朱利珍、赵宝金：本院受理原告徐英诉被告朱利珍、赵
宝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
交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85号
钟荣良：本院对原告徐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号

阮华林、沈建富、王金喜、王国仙、杭州怡康门窗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陈飞、林淑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飞、林淑虹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312号

叶春水：我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延安支行诉你上海长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分公
司、上海长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

第3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319号

陈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担
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
下商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73号
吴胜军：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鸿合盛视数字媒体技术有

限公司诉你方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223号

汪关根：本院对原告洪柏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
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91号

蒋立群：本院受理原告周雅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1367号

杭州林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任东盛：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六好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林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任东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提交全部证
据材料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409号

俞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周华东诉被告俞晓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富商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32号

沈海泓、许燚泷：本院受理原告孙增福诉被告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708号

黄兴国、王勤：本院受理原告吴梅生与被告黄兴国、王
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1年 10月 12日上午8点
30分在本院第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56号

吕军龙：本院受理原告胡洁与被告孙红灿、吕军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并定于2011
年9月1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360号

李岳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10月3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二楼审
判庭（富阳新南站西侧民主村直塘）开庭审理。如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361号

章立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1年10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二楼审
判庭（富阳新南站西侧民主村直塘）开庭审理。如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428号

陈峰、夏颖颖：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阳支行诉被告陈峰、夏颖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
4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交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619号

朱利珍、赵宝金：本院受理原告徐英诉被告朱利珍、赵
宝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
交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7月26日

社会镜像

生活法理案例透视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通讯员鹿轩本报记者余春红

《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自
1

月
21

日施行后，“ 司法强拆”替代了“ 行政
强拆”，由此被誉为开启了“ 依法拆迁”的时
代。从今年

4

月至今，温州鹿城法院受理了
首批

8

件司法强拆案件， 其中一半“ 钉子
户”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搬家。

案情：今年 4

月以来，温州鹿城房管部
门先后向鹿城法院申请了

8

处房屋强拆。

涉案房屋分别位于当地广化桥、永川路、七
都镇等

4

个拆迁地块。 涉案拆迁户一直未
与拆迁部门达成拆迁协议， 在补偿安置裁
决的规定期限内迟迟没有搬迁。

鹿城法院受理案件后， 对拆迁裁决进
行了合法性审查，同时走访拆迁地块，了解
拆迁户的状况， 并对补偿安置资金及周转

房安排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经审查，法院
认为房管部门对涉案

8

处房屋作出的补偿
安置裁决合法，法院准予强制执行。

到目前为止，

8

起强拆案中一半已经
妥善解决，拆迁户主动搬迁。

评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的最大亮点就是对野蛮拆迁说不，将行
政强拆转为司法强拆。

条例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
后搬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
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
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
期限内完成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
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
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
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

同时，该条例82条规定赋予了法院强
拆权：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
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
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据此，在以上这批案件中，为切实维护
拆迁户利益，法院在启动强拆程序前，法官
们实地走访拆迁地块，分别约谈拆迁户，针
对每一户的实际情况，解读政策，分析形势，
宣传法规，倾听并帮助解决其生活上的实际
困难。经过法院多番努力，一半拆迁户与拆
迁部门签订拆迁协议，并全部搬迁腾空。

当然，条例同时规定，采取暴力、威胁
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
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因此，法院对提出无理补偿安置条
件，态度强硬、拒不搬迁腾空的“钉子户”，
也将会依法强制“拔钉”。

妻子因遗产公证
状告丈夫、小叔
法院：缺乏证据驳回诉讼

■通讯员王颖

阿英和阿庆是两口子，阿庆和阿力是两兄
弟，却因为一纸遗产公证闹上了法庭。 原告席
上坐着怒目而视的妻子，被告席上坐着一脸无
奈的丈夫， 第三人席上坐着理直气壮的小叔
子，一场家庭讼争一触即发……

案情：事情还要从上一辈人说起。 阿庆和
阿力的父母分别于

1996

年和
1999

年去世，二
老遗留了位于慈溪坎墩街道的平房

3

间，但没
留下遗嘱。 按照法律，这套老房子应由弟兄二
人共同继承。

可是
2009

年，房子因年久失修倒塌了。 于
是，阿庆和阿力签定了《 遗产分割协议》：房子由
弟弟阿力负责维修，也由阿力继承，阿庆放弃对
父母房子的继承权。 空口无凭，兄弟俩去公证处
办理了公证，房子也就登记到了阿力名下。

阿英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丈夫背着自己
放弃了继承权，夫妻之间还有信任可言吗？ 何况
自己体弱多病生活艰辛，丈夫放弃了继承权，今
后的生活如何保障？ 一怒之下，阿英将自己的丈
夫告上了法庭，阿力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

在庭审中阿英称。 早在
1998

年，自己就已
患上了子宫肌瘤， 长期服药治疗， 效果不佳。

2007

年和
2008

年又因右髌骨骨折住院治疗，

花费甚大，自己没工作生活十分困难。 家境如
此贫困，丈夫却放弃了本应继承的房子。 因此，

其兄弟俩签订的协议应该无效。

阿庆在庭审中辩称，当初自己是在弟弟阿
力的强迫下签订《 遗产分割协议》的，也是弟弟
逼迫自己去公证处公证的，自己放弃继承权的
行为应该是无效的。

对此， 弟弟阿力却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利，

辩称，大嫂所说的生活困难不是实情，大哥一
直做门卫工作，有固定的收入，至今已有

6

万
余元结余，完全有能力履行夫妻之间的扶养义
务。 另外自己和大哥之间签订的《 遗产分割协
议》完全是自愿的，不存在强迫的情形。

近日，法院驳回阿英的诉讼请求。 裁定后，

原、被告未提起上诉。

点评：夫妻之间相互扶养是法定义务。阿
庆在签署《遗产分割协议》时有工资积蓄，有能
力履行扶养义务。同时，阿庆也不能举证证明
其是在阿力胁迫下签署的该协议。而且，阿英
和阿庆均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已经丧失劳动能
力，阿英也不能举证证明阿庆放弃遗产继承权
就不能履行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因此。法院
对阿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遗产分割协议》
应合法有效。

■通讯员素静

案情回放：2009年 8

月， 俞某向海宁
某保险公司投了摩托车驾驶人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 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

3000

元，保
险期限自

2009

年
8

月
8

日零时起至
2010

年
8

月
7

日
24

时止。

2010

年
2

月， 俞某驾驶摩托车不慎与
一辆轿车相撞，俞某受伤，在医院用去医疗
费

1

万余元，远超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金额。

同年
3

月初，俞某向该保险公司理赔，

但遭到拒绝。无奈，俞某将这家保险公司告
上了海宁法院。

庭审中保险公司称， 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属于损害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即俞
某的损失已经从肇事方获得了赔偿， 那保
险公司就无需再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被告保险公司给
付原告俞某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3000

元。

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经嘉兴
中院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损失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

的基本原则，在于弥补被保险人由于保险
标的遭受损失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被保险
人不能因此获得额外利益。

但是，本案中俞某投保的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属于人身保险范畴，并不适用损失补偿原
则，且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
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保险法》不仅明确限制了保险人行使

代位追偿权，同时赋予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另外向实施致害行为的第三者主张侵权
赔偿的权利，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可以重
复获得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梁山好汉出手反腐
■唐春成画

针对水浒文化的反腐内涵，山东省梁山县进行深挖整
理，提炼总结，日前在此基础上建成国内首个“水浒特色”廉
政教育基地。当地水浒文化研究专家进行整理，形成了水浒
反腐“十八招”，即18个经典故事，包括：除暴安良、威武不
屈、抱打不平、伸张正义、倡树正义、勇于抗争、以身作则等。

法官说法

“ 司法强拆”刚柔相济效果显现
温州鹿城半数拆迁户主动搬家

投保后出险保险公司却拒赔
法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可重复获赔


